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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学士学位评定标准。
一、具备下列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
1、政治思想方面
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
2、业务水平方面
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，且其课程学习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在2.00以上（或学分加权平均分在70.0分以上），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）成绩在及格以上，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，方可授予学士学位。
二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授予学士学位
1、在校期间受过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者。
    2、未达到学校规定的其他标准者。
三、本规定从2003届毕业生起执行。
四、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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